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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高新区召开全区烟花爆竹禁放工作推进会

强强化化源源头头管管控控，，从从严严落落实实属属地地管管理理
本报济宁1月17日讯(记者

孔茜 通讯员 李哲 ) 1
月14日下午，济宁高新区召开
全区烟花爆竹禁放工作推进
会。区党工委委员、党政办公
室主任赵鲁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强化
宣传发动。在前期禁放宣传基
础上，迅速掀起宣传攻势，全面
营造禁放氛围，广泛张贴、发放
禁放提示牌、“一封信”等宣传
资料，在辖区人流密集区域、繁

华巷道及重点部位开展流动宣
传，在城区全部广告宣传屏和
街道两侧商铺电子屏密集播放
禁放标语口号，在春节来临之
际形成禁放宣传高峰。

同时，要进一步强化源头
管控。公安机关、应急管理、交
通运输、综合执法、市场监管
等部门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采取联合整治措施，依法严厉
打击非法销售、运输烟花爆竹
行为。对辖区内的农户、闲置

厂房、商店、市场等场所进行
全方位的排摸检查，并逐一签
订责任状。对发现的违法行
为，做到查处一起、处理一起。
各街道办事处要在社区、村居
设置烟花爆竹回收置换点，利
用置换生活日用品等形式对
烟花爆竹进行回收。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强化
责任落实。全区上下按照“条
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原则，建
立网格化包保机制，既各司其

职、各负其责，又团结协作、密
切配合，全面形成党委统一领
导、党政齐抓共管、禁放办协
调指导、各板块各条线狠抓落
实的禁放工作格局。并从严落
实属地管理责任，“谁的地盘
谁负责，谁的区域谁看管”。各
街道要与社区、村居签订辖区

“零违规”燃放责任状，与辖区
每一家门店签订《不违规燃放
烟花爆竹告知书》。区直各部
门、企事业单位要与全体工作

人员、职工签订《不违规燃放
烟花爆竹承诺书》，发现违规
燃放行为依规依纪追究责任。
区禁放督查专班将对禁放工
作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确
保禁放工作取得预期效果。

济宁高新区公安分局局
长黄蒙蒙，区公安分局党委委
员、纪委书记霍刚，区烟花爆
竹禁放专班全体人员、禁放区
内的社区、村居党支部书记参
加了会议。

日前，济宁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持续开展冬季大练兵活动，特警队员们
各个手持警棍、盾牌，在寒冬中进行各项作战技能的实操训练，每个动作、每
声呐喊无不彰显出队员们强健的体魄和饱满的精气神，进一步提升维稳处
突能力，确保能“拉得出，打得赢”。图为特警队员在寒冬中训练。

本报记者 孔茜 通讯员 刘峰 摄

本报济宁 1月 1 6日讯

(记者 孔茜 通讯员 李

哲 ) 1月1 2日，济宁市公

安局高新区分局查处一起

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

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两

名 违 法 嫌 疑 人 分 别 罚 款

200元。

1月12日，济宁市公安

局高新区分局洸河派出所

民警如往常般开展烟花爆

竹禁放工作巡查，10时50

分，一阵急促的鞭炮声从高

新区陶瓷城附近传来。巡逻

民警随即寻找声源、确定位

置，赶赴燃放现场。

在燃放现场，将正在违

规燃放烟花爆竹的违法嫌

疑人张某、蒋某某当场抓

获，并收缴已燃放烟花筒一

个。经查，二人为图玩乐违

规燃放烟花爆竹，对违法事

实均供认不讳。

据了解，根据《烟花爆

竹安全管理条例》第四十二

条第二款，决定给予张某、

蒋某玉均罚款200元的行政

处罚。

违违规规燃燃放放烟烟花花爆爆竹竹

高高新新区区这这俩俩人人受受罚罚

冬练
三九


	Hd04-PDF 版面

